
供电方案协议

（10kV 及以上）



用电方（以下简称甲方）： 深圳前海奥特迅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供电方（以下简称乙方）：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 肇庆 市供用电的具体情况，经甲、乙方共同

协商，达成供电方案协议如下：

一、甲方的基本用电情况

1.电力客户分类

□重要电力客户： □特级 □一级 □二级

□特殊电力客户

普通电力客户

行业类别：充换电服务业

2.用电项目与用电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肇庆新区 YZ15 区（XQ-XZ1501）

创客商务中心停车场充电桩用电。

3.用电类别及报装容量

大工业：原报 0 kVA（kW），新增 1600 kVA（kW），合计 1600 kVA

（kW）。

□非工业：原报 kVA（kW）， 新增 kVA（kW），合计 kVA（kW）。

□商业：原报 kVA（kW）， 新增 kVA（kW），合计 kVA（kW）。

□办公：原报 kVA（kW）， 新增 kVA（kW），合计 kVA（kW）。

□住宅：原报 kVA（kW）， 新增 kVA（kW），合计 kVA（kW）。

□农业生产：原报 kVA（kW）， 新增 kVA（kW），合计 kVA（kW）。

□其他：原报 kVA（kW）， 新增 kVA（kW），合计 kVA（kW）。

以上各项用电合计：原报 0 kVA（kW）， 新增 1600 kVA（kW），合计 1600

kVA（kW）。

二、供电方案

1.供电电压等级： 交流 10kV。

2.电源接入方式(如下附接入系统示意图)： 单电源，以 110kV 桂城变电站

10kV 沙湾线砚阳大道#372 公用开关箱 603 开关为电源接入点。

3.变、配电站（房）设置： 新建箱变。

4.变压器（含电动机）容量及配置: 2x800 kVA

5.计量与计价方式： 高供高计，配 TA:200A/5A(0.2S)两台，

TV:10kV/100V(0.2)两台，3×1（10）A 、3×100V 三相三线多功能电能表

（0.5S/2.0）和负控终端。电价按国家电价政策执行。

6.功率因素考核标准： 0.85。

7.客户自备应急电源： 在正常供电电源全部发生中断的情况下，能够至少

满足对客户保安负荷不间断电的独立电源。自备应急电源与电网电源之间应

装设可靠的电气或机械闭锁装置，防止倒送电。

8.其它：1、甲方应委托具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接受电工

程设计，受电工程设计应依据国标、行业标准及地方法规，可参照《南方电

网公司 10kV 及以下业扩受电工程典型设计》、《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

能计量装置典型设计》规范进行设计，若出现不符合相关要求而导致竣工检

验不通过的情况将由甲方负责。



2、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关于建设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的工作要求，

10kV 及以上新装、增容客户受电工程设计（不含临时用电）需满足新型电

力负荷管理系统相关典设。

三、供受电设施投资与建设

1.甲乙双方供受电设施的投资界面及建设责任范围

（1）甲方负责投资建设的供受电设施范围： 客户新装，以 110kV 桂城变电

站 10kV 沙湾线砚阳大道#372 公用开关箱 603 开关为分界点，产权分界点负荷侧

设施（含电缆终端头以及配电房、电缆沟等土建部分）为甲方投资。

（2）乙方负责投资建设的供电设施范围： 计量装置。

2.供受电设施建设的组织实施

(1)甲乙双方在各自投资建设责任范围内，自行组织建设供受电设施。

(2)甲方有权自主决定受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及设备材料供应单位。乙方不

得指定设计、施工及设备材料供应单位。

3.供受电设施的建设标准

甲乙双方保证其投资建设的供、受电设施质量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甲

方应在其供受电设施建成后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报乙方进行检验，检

验合格的乙方应予接电送电。

4.供受电设施建设的有关期限要求

（1）甲乙双方约定，对于由甲方负责建设的受电工程，甲方应当不迟于 /

年 / 月 / 日开工建设。

（2）甲方应当于 / 年 / 月 / 日前，完成协议约定的变、配电房等土

建工程施工，并移交给乙方。

（3）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送电时间 / 个工作日前，其负责的供受电

设施竣工并经乙方检验合格，具备装表接电条件。

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约定的送电时间前，完成其负责的供电设施建设，具备向

甲方送电的条件就绪。

5.建设过程中的互相协助

（1）根据本协议约定，乙方须于甲方规划红线范围内施工的，甲方应当在 /

年 / 月 / 日前为乙方提供以下条件，并将相关情况通过书面形式反馈至乙

方，双方确认无误后乙方即进场施工：

①甲方规划红线范围内的设计路径需破复、砌筑电缆井位置应当满足施工场

地要求，敷设管线路径上严禁堆放杂物，机械设备等。甲方制作的电缆井、沟，

电缆盖板需应当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接入系统示意图

详见附图



②按照本协议或者《公用电房协议》约定，甲方应当提供或者建设公用电房，

甲方提供的电房应当具备室内施工条件。如果公用电房在楼宇内部，当电缆等需

沿桥架敷设的，应当具备桥架安装条件或者提供已安装完毕并符合规范的桥架。

③在乙方进行配套工程可研勘查过程中，甲方应对在其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勘

查和设计提供协助和便利。如乙方因在甲方规划红线范围内施工而受到的第三方

干预，甲方应当负责尽快解决。

（2）乙方在甲方规划红线范围外建设本协议项下工程所需办理的报建等工

程建设批准或者乙方在施工时受到第三方阻扰、干预，甲方应当无条件予以协助。

（3）甲方应积极协助乙方解决规划红线范围外工程线行规划及青赔等事宜。

若因外线工程线行规划及青赔等事宜造成配套工程不能如期投产或造成项目取

消的，乙方不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4）如甲方的计划用电时间发生变化，需提前两个月书面告知乙方，乙方

调整业扩配套工程的实施计划。

（5）业扩配套工程主体完工，但因甲方问题，受电设施不满足送电条件的，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对业扩配套工程供电设施先行送电；若业扩配套

工程不具备送电条件的，已完成的工程由乙方负责看护、保管。

（6）其他约定： / 。

6.产权界面与资产移交

□ 甲方建成的供配电设施资产性质（包括属于住宅小区、公（共）用性质、

占用公共资源的相关资产），甲乙协商签订《供配电设施移交协议》，由甲方将

相关资产产权无偿移交给乙方，乙方自接收之日起负责维护管理相关供受电设

施。

甲方建成的供配电设施产权不向乙方移交，维护管理责任及因对供配电设

施维护管理不善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

四、接送电时间

1.本协议项下甲方用电项目接电送电的时间为不迟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接电送电后，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约定的用电地址范围内，按照约定时间和报

装容量用电。乙方承诺按约定的时间和报装容量向甲方供电。

2.出现下列情形的，本条约定的送电时间相应顺延，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由甲乙双方重新约定送电时间：

（1）甲方供受电设施未按本协议第三条第 4款之建设期限进行建设或竣工

检验不合格的；

（2）因甲方其他原因对乙方供电设施建设进度造成影响的；

（3）因第三方原因导致乙方工程施工受阻的，经甲乙双方协调后仍不能排

除干扰并因此影响乙方供电设施建设进度。

五、业扩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高可靠性费用： / 元（每 kVA（kW） / 元）。

合计：上述费用共计 / 元，以上款项于本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甲方应

向乙方交付。

六、甲乙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1.甲方保证其用电项目符合政府有关规定要求，并对其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负责。



2.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提供电房的，应当保证电房符合供电规范。乙方应当

对电房的具体位置、尺寸进行核实。

3.甲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设计单位承接受电工程设计，

受电工程设计应当依据国标、行业标准及地方法规（建议参照《南方电网公司

10kV 及以下业扩受电工程典型设计》、《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能计量装置

典型设计》规范进行设计），若出现不符合相关要求而导致竣工检验不通过的情

况将由甲方负责。

4.甲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承装（修、试）许可证的施工单位承接受电工程建

设，并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条例要求委托具备资质的监理公司，

对受电工程的施工进行监理。

5.甲方受电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当向乙方申请检验并提交有关资料，乙

方提出整改要求的，甲方应当根据乙方的要求及时作出整改。

6.甲乙双方于接送电前签署《供用电合同》，否则乙方有权不予送电。

7.关于供电方案有效期，如果属高压供电方案，其有效期为本协议生效之日

起一年。如果甲方逾期未实施供电方案且无申请供电方案延期，乙方有权撤销。

甲方需重新办理业务并由乙方重新拟定供电方案。

8.乙方负责建设的配套输变电设施工程，因甲方原因导致配电设施工程无法

继续建设或者按期投运，乙方有权终止建设或者投运，解除本协议，甲方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9.甲方需建设变电站的，甲方应当在其红线范围内无偿提供变电站用地及办

理报建手续，可以选择由乙方负责变电站土建，也可以自行建设后以土建工程成

本价向乙方移交并配合乙方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产权移交后，由乙方完成电气设

备建设。具体变电站合建相关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签署合同确定。

七、甲方声明

甲方已详细阅读和理解本协议中的所有条款，并与乙方已就本协议全部条

款达成一致意见。乙方已经提示甲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乙方责任的条款，并已

就相关条款向甲方作出解释和说明。

八、签署及生效

1.本协议一式 贰 份，于甲乙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甲方执 壹 份，乙方执

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按《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和《供电

营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李林发

（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人： 签订人：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肇庆新区 YZ15区

（XQ-XZ1501）创客商务中心停车场充电桩用

电

地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路 88号

联系电话：13510301062 联系电话：0758-2976264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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